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作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经

过认真调研和核查，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拟发起设立融钰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融钰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可以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范

围，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盈利能力，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

打造金融控股平台的战略发展规划，可以切实保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本

次对外投资发起设立融钰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出资 10,000万元发起设立融钰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二、关于拟发起设立汽车金融产业投资基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发起设立投资基金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目标，通过产业基金投资的方

式能够加快公司自身的产业布局发展、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延伸公司产业链、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能够稳定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充实公司金融服务板

块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金融控股平台建设。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融钰华通（天津）租赁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5,000 万元与上海仪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舟山仪象融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基金规模拟为 50,000 万元（基金

名称：仪象融钰汽车金融产业投资基金）。 

三、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独立意见   



1、任职资格合法。根据公司提供的董事长候选人尹宏伟先生简历、证书等

相关材料，尹宏伟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47 条、《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尹宏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尹宏

伟先生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程序合法。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的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尹宏伟

先生的个人履历，我们认为尹宏伟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上市

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及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对尹宏伟先生的选举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选举尹宏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四、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任职资格合法。经审阅尹宏伟先生、马正学先生、蔡晓熙先生、黄佳慧

女士、邓强先生、刘丹女士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

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人

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

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程序合法。经了解，上述人员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

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提

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尹宏伟先生、马正学先生、

蔡晓熙先生、黄佳慧女士、邓强先生、刘丹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因此，同意聘任尹宏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马正学先生、蔡晓熙先

生、黄佳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黄佳慧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

聘任邓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刘丹女士为公司财务副总监。 

五、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蒋玉梅女士的简历等材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第

149条规定的情况，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蒋玉梅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的

相关规定。 

2、蒋玉梅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同意聘任蒋玉梅女士为公司审计部（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本页无正文，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普峰、韩光、于雷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